[bookmark: _Toc322351434][bookmark: _Toc322269942][bookmark: _Toc322354770][bookmark: _Toc322105634][bookmark: _Toc322354637][bookmark: _Toc322104515]医学院、临床医学院2026-2027学年第一学期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落实“以学生为中心”办学理念和因材施教教学原则，尊重学生个性发展，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营造有利于学生成长成才环境，根据《石河子大学普通本专科学生管理规定》（石大校发〔2025〕28号）（简称：管理规定）文件精神，制订2026-2027学年第一学期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实施方案，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转入
（一）转入计划数
根据医学院及临床医学院的师资力量、学生人数、实验室条件和学科发展等实际情况，经工作小组（领导小组）研究决定，2026-2027学年第一学期转专业转入计划人数上限（详见下表）。
2026-2027学年第一学期学院拟接收学生计划数
	序号
	学院
	专业
	学制
	接收学生名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
	备注

	1
	医学院
	基础医学
	5年
	2
	王官利
	13399938566
	大学南区杏5楼-209办公室
	

	2
	医学院
	中医学
	5年
	2
	王官利
	13399938566
	大学南区杏5楼-209办公室
	

	3
	医学院
	护理学
	4年
	4
	王官利
	13399938566
	大学南区杏5楼-209办公室
	

	4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5年
	16
	王官利
	13399938566
	大学南区杏5楼-209办公室
	

	5
	临床医学院
	医学影像学
	5年
	1
	王官利
	13399938566
	大学南区杏5楼-209办公室
	

	6
	临床医学院
	口腔医学
	5年
	2
	王官利
	13399938566
	大学南区杏5楼-209办公室
	

	7
	临床医学院
	康复治疗学
	4年
	1
	王官利
	13399938566
	大学南区杏5楼-209办公室
	

	8
	临床医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4年
	2
	王官利
	13399938566
	大学南区杏5楼-209办公室
	


备注：各专业拟定接收名额不能调剂互换。
（二）所需申请材料
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可以填报一个或两个专业志愿，如均通过考核，按志愿顺序录取。2026年9月1日（周二）19:00前将以下材料用档案袋按顺序封装后提交。
1.个人材料清单目录（贴于个人档案袋封面）。
[bookmark: OLE_LINK5]2.所在学院教办出具的入学以来原始成绩单（盖教办章）。
3.平均学分成绩班级排名表（不含通选课）（盖教办章）。
4.个人申请书，详细说明个人对预转专业的认识、自身优势或潜力、本人转专业原因及学业规划等。
5.个人简历。
6.个人综合素质专项成绩认定评分表。
7.其他：所在学院学办出具的在校表现及无违纪证明（盖学办章）、大学生英语四/六级成绩单（或雅思、托福、PETS成绩单等）、入校以来所获得的各级各类奖励、荣誉和研究成果证明材料等。
以上材料按顺序合并扫描在一个PDF文档内，以“姓名+拟报专业”或“姓名+拟报专业1+拟报专业2”命名后发送至邮箱：583927051@qq.com。纸质版材料档案袋提交至南区医学院杏5楼-209室王老师处。
（三）资格审核
相近专业可申请同年级转入，跨度较大的专业需降级转入（含退伍复学的学生），且必须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具有本校学籍的全日制普通本科在校生，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思想品行端正，无违反校规校纪行为者。
[bookmark: OLE_LINK4]2.符合当年招生对该专业的身体健康规定条件。
3.无学校规定的各类不允许转专业的情况。
4.学生在校期间转过1次专业者，不再允许申请转入。
5.申请转入的学生可同时申报两个专业，但必须明确申报顺序。
（四）笔试考核
申报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专业的学生需参加笔试考核，满分100分。申报其他专业的可直接进入复试考核环节。
1.考试内容及时间：大学英语（日语），满分50分；高等数学，满分50分。考试时间：2026年9月3日（周四）20:00-22:30，具体考试地点另行通知。
2.录取人数在3人及以下的，按照笔试成绩高低顺序以1∶2人数比例推荐进入面试考核；录取人数在10人以上的，按照笔试成绩高低顺序以1∶1.3的比例推荐进入面试。
（五）复试考核
复试考核分为个人综合素质专项成绩认定和面试考核两部分共同组成，满分100分。
[bookmark: OLE_LINK7]1.个人综合素质专项成绩认定占复试成绩的40%。（具体内容见附件3）
2.面试成绩占复试成绩的60%。2026年9月6日（周日）分组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沟通能力、学习能力、专业特长、专业学习与发展潜力等方面进行线下面试考察。
（六）成绩构成
1.临床医学专业、口腔医学专业学生成绩构成：
个人总成绩（满分100分）=初试成绩*0.3+复试成绩*0.7。
2.其余各专业学生个人总成绩只计算复试成绩。
（七）录取
原则上同时报考我院两个专业的，如考核时间冲突，优先安排第一志愿专业的考核与录取。如系学生本人自愿放弃第一志愿考核或录取的，需提供确认书。
（八）公示
1.审批通过的拟接收转专业学生名单在学院公示栏及学院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3个工作日。
2.公示期间，如有学生临时提出放弃拟转入资格，则按照个人总成绩高低顺序依次递补，不再另召开专门会议研讨。
3.公示期间无异议，公示期结束后将拟接收转专业学生名单及相关材料报教务处。
二、转出
（一）转出计划数
根据学生转出意愿，按学校规定流程逐级审批。
（二）资格审核
申请转出学生需在每学期开学第0-1周，按照转专业工作审批流程，递交转出申请、家长知情同意书、转出审批表报辅导员汇总审核，并集中报专业负责人、教学办公室、学院审批。学院审批通过后，教学办公室及学生工作办公室方可出具成绩单、思想品行鉴定意见等。逾期未提交申请材料的，视为放弃转出资格。
三、其他
1.未按时提交材料或参加考核者，视为自动放弃转入/出相关专业的资格。
2.未尽事宜按“管理规定” “关于开展2026-2027学年第一学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有关精神执行。
3.对上述实施方案及具体实施过程有任何疑问者，可直接向学院、学校教务处反映并及时回复。
4.学院转专业工作联系人：王官利，转专业工作QQ群：519491186，联系电话：13399938566。
附件：
1.石河子大学普通本（专）科学生转专业审批表
2.石河子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院2026-2027学年第一学期转专业报名信息汇总表
3.个人提交材料清单目录
[bookmark: OLE_LINK3]4.个人综合素质专项成绩认定考评表
5.个人综合素质专项成绩认定评分表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026年6月12日








[bookmark: OLE_LINK1]

附件1：
石河子大学普通本（专）科学生转专业审批表
                                          编号：石大转专业 [                ]      号
	姓名
	
	民族
	
	性别
	
	入学时间
	
	学号
	

	转出学院
	
	转出专业
	
	转出年级
	
	层次(批次)
	

	转入学院
	
	转入专业
	
	转入年级
	
	层次(批次)
	

	申请理由：
高考成绩为：           分。

	转
出
学
院
意
见
	
院领导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转
入
学
院
意
见
	
院领导签字：

□同意     □不同意  转入我院

        级                       专业

学习。
          （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意见
	
           年    月    日

	校主管
教学领导
签批
	年    月    日


	[image: 处理记录]注：1.本表审批时应附学生书面申请书、学院出具的入学以来原始成绩单、平均学分成绩（不含通选课）专业排名等转入学院要求提交的证明材料。2.由学生持申请材料按时间要求到转出学院和转入学院办理并在审批表签署学院意见、盖章。3.由教务处开具学籍异动单，此表教务处留档备案。



附件2：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院2026-2027学年第一学期
转专业报名信息汇总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转出学院
	转出专业
	转出年级
	拟转入专业1
	拟转入专业2
	转入年级
	联系电话
	备注

	
	
	
	
	
	
	
	
	
	
	
	如：退伍复学转专业

	
	
	
	
	
	
	
	
	
	
	
	

	
	
	
	
	
	
	
	
	
	
	
	

	
	
	
	
	
	
	
	
	
	
	
	

	
	
	
	
	
	
	
	
	
	
	
	





附件3：
个人提交材料清单目录

姓名：          学号：        申请转入专业：
	序号
	材料内容
	数量及单位
	备注

	1
	石河子大学普通本（专）科学生转专业审批表
	
	

	2
	个人综合素质专项成绩认定评分表
	
	

	3
	入学以来原始成绩单
	
	

	4
	平均学分成绩专业排名表
	
	

	5
	原学院出具的在校表现及无违纪证明
	
	

	6
	个人申请书
	
	

	7
	CET4成绩单
	
	

	8
	CET6成绩单
	
	

	9
	计算机一级成绩单
	
	

	10
	其他
	
	

	11
	
	
	

	12
	
	
	

	13
	
	
	


[bookmark: _GoBack]说明：其它材料自行列出并补充。
[bookmark: OLE_LINK2]附件4：
个人综合素质专项成绩认定考评表
	评分项目
	赋分办法
	备注

	专业特长
	与转入专业相关的各类获奖证书、论文和实验发明创造、主持或参与SRP/国创等创新创业活动。国家级25分，省部级15分，厅局级10分，院级5分。依据排名依次递减2分
	提供等级证书或获奖证书、论文等证明性材料原件与复印件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
	六级≥425分赋10分，四级≥425分赋8分，考试成绩每增加1分，可加赋0.1分。此项最高赋分不超过15分
	四、六级成绩单

	班级成绩排名
	第一名赋30分，第二名赋28分，依次递减2分
	原学院提供的班级成绩排名表

	各类荣誉或奖励
	国家级15分/项，省部级10分/项，校级5分/项，院级2分/项。退役学生可直接赋分10分，一级、二级、三级表彰分别按每项赋分5分、3分、1分。此项最高赋分不超过15分
	经原学院有关部门审核盖章的荣誉/获奖证书复印件

	文体特长
（高中以来）
	艺术特长等级证书按达到最高级别比例赋分。体育特长按运动员水平等级赋分：二级运动员赋10分，一级及以上水平直接赋15分。文体类赛事获国家级奖励赋5分、省部级赋3分、校级赋1分。此项最高赋分不超过15分
	提供等级证书或获奖证书原件与复印件


附件5：
[bookmark: OLE_LINK6]个人综合素质专项成绩认定评分表
个人自评得分合计：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照片

	联系电话
	
	生源地
	
	转出学院
	
	

	原专业
	
	年级班级
	
	学号
	
	高考成绩
	

	是否定向录取或特殊渠道招生
	
	高考选考科目
	

	文科/理科
	
	申请转入专业
	
	CET4
	
	CET6
	

	计算机一级/二级
	
	是否退役军人
	
	退役时间
	

	专业特长
	
	自评得分
	

	英语四六级成绩
	
	自评得分
	

	班级成绩排名
	
	自评得分
	

	各类荣誉或奖励
	
	自评得分
	

	文体特长
	
	自评得分
	

	医学院专项成绩认定工作组签字：
	认定得分
	


说明：1.相关证明材料请附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由原学院予以审核盖章；2.如为定向录取或特殊渠道招生的需如实填报，否则后果自负！
                                                        认定后学生确认签字：
image1.png




